
属赢 ,暴钟

国际税收仲裁
为何停留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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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摘要 】虽 然仲裁条款 出现在越来越多的双边和 多边税收协定 中
,

但

是
,

到 目前为止
,

却没有一起国际税收仲裁的案件实际发生
。

是什 么原因导

致仲裁条款无用 武之地呢 ? 这恐怕与仲裁条款本身的不完善密切相关
,

为 了

发挥国际税收仲裁快速有效解决争议的特点
,

应着眼五个方面进行完善
。

虽

然存在种种问题
,

但各国期望未来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能够使这一制度变得完

善和可靠
。

【关键词 】 国 际税收仲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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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以来
,

对于因税收协定的

解释和适用引发的争议
,

最

基本的解决方法就是通过当事国

之间的相互协商
。

然而
,

近年来
,

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相互协商

程序固有的一些弊端以及国际重

复征税所可能产生的扭曲性后果
,

转而在税收协定中规定以仲裁的

方法来解决他们之间的税收协定

争议
。

国际税收协定争议与相

互协商程序
国际税收协定争议是因税收

协定 的解释和适用而引 发的争

议
,

多数情况下它源 自于纳税人

和其为居民的缔约国主管当局之

间未决的 国内税收争议
。

国际税

收争议可以分为两类
,

即间接的

国际税收协定争议和直接的国际

税收协定争议
。

¹

利用相互协商程序解决国际

税收协定争议
,

被认为在最大程

度上表达了缔约国可以接受的内

容
,

并且
,

执行税收协定的实

践表明
,

它是令人满意的方法
。

º但是
,

相互协商程序也存在着

其本身无法克服的缺陷
,

例如
:

该程序鼓励主管当局设法消除重

复征税
,

但是并不将之作为主管

当局的义务
,

这使得重复征税可

能得不到解决
; 受到影响的纳税

人通常被排除在主管当局协商之

外
,

或者在这种协商中没有正式

的
、

受到保 障的地位
;
对 于主

管当局的进程没有建立程序规则

或时间限制等等
。

国际税收仲裁是国际社会跳

出相互协商程序框架找到 的解决

国际税收协定争议的方法
。

与相

互协商程序的外交手法相对应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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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际税收仲裁将争议交给第三方

做出有拘束力的裁决
,

是实现纠

纷最终得到快速和公正解决的法

律 途 径
。

国 际税收仲裁的分类和

存在的问题
( 一 ) 国 际税 收仲 裁 的 分

类

国际税收仲裁方法其实并不

新鲜
。

早在 1 9 2 6 自民英国同爱尔兰

缔结的有关所得税协定中已明确

写到
,

当两个政府对协定条文的

解释以及税务事项发生争议时
,

要通过有约束力的法律裁定加以

解 决
。 »

1 9 8 5 年
,

德国和瑞典缔结的

税收协定中第一次明确规定
,

缔

约国双方可以通过仲裁程序解决

争议
。

此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双

边税 收协定中规定了仲裁条款
,

国际财政文献局 ( 1 B F D ) 税收

协定数据库的资料表明
,

此类协

定的数量 目前已达四十余个 ¼
。

1 9 9 0 年
,

函挤划本成员国签署

《关于避免因调整联属企业利润

引起的双重征税的公约》 ( 以下

简称仲裁公约 ), ½ 仲裁程序又出现

在多边税收公约之中
。

使用仲裁方法解决税收协定

争议
,

为主管当局以及受到影响

的纳税人提供了 由 中立的和非政

治化的 机构做 出最终决定 的机

会
,

从而有可能实现对税收协定

条款公正和连贯的适用
。

无论经

合组织协定范本还是联合国协定

范本
,

都没有包含税收仲裁条

款
,

所以与相互协商程序在各个

税收协定中规定的大同小异不

同
,

这些仲裁条款彼此之间差异

很大
。

根据其对纳税人提供的法

律保护的程度
,

可以分为以下三

类
: ¾

第一类是 自愿仲裁程序
。

双

边税收协定中的仲裁条款绝大多

数都属 于此类
。

其特点是
:

对

于因税收协定的解释或适用而产

生的争议
,

仅当主管当局之间的

磋商无法达成协议并且双方都同

意诉诸仲裁时
,

争议才能交付仲

裁 ; 仲裁条款中程序规则缺失或

者是非常简略
,

每次启动仲裁程

序时
,

需由缔约国针对个案分别

建立
; 纳税人对仲裁程序的参与

没有保障
,

只能向仲裁庭提供资

料或是陈述意见
; 仲裁庭能否真

正独立于当事方值得质疑
,

因为

缔约国可以将参加过本案相互协

商的税务官员任命为仲裁庭的成

员
。

所 以说
,

自愿仲裁程序只

是相互协商程序的一种延伸
。

第二类为强制仲裁程序
,

见

于欧共体仲裁公约
、

奥地利税收

协定范本以及奥地利与蒙古
、

亚

美尼 亚
、

吉尔吉斯坦
、

斯洛伐

克签订的税收协定
。

主管当局之

间协商不成时
,

此种程序允许任

何一方将争议提交仲裁
,

而无须

取得另一方的 同 意
。

但是
,

纳

税人也不是程序的当事方
。

第三类是将争议提交常设的

国际性法院进行仲裁的程序
。

德

国和瑞典的税收协定规定
,

未解

决的争议可以由主管当局 自愿提

交给国际法院
;
德国和奥地利的

税收协定则规定
,

主管当局有义

务将未决的争议交给欧共体法院

仲裁
。

但是
,

纳税人同样不是

程序 的 当事方
。

( 二 ) 现 有税 收仲裁 条款

存在的 问题

虽然包含仲裁条款的税收协

定的数量不断增 长
,

到 目前为

止
,

却没有争议是真正通过仲裁

程序解决的
。

是什么原因导致仲

裁条款无用武之地呢 ? 这恐怕与

»唐腾翔编著 《国际税收协定通论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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仲裁条款本身 的不完善密切相

关
。

程序本身的粗疏以及裁决效

力的不确定
,

使缔约国既希望仲

裁有助于税收协定争议的解决
,

又担心产生不经济
,

甚至损害国

家 的财政主权
。

前面已经提到
,

多数税收协

定中规定的仲裁都是 自愿仲裁
,

仲裁程序的启动取决于缔约国双

方主管当局的 同意
,

并且要首先

用尽相互协商程序
。

这意味着主

管当局在决定什么争议应诉诸仲

裁时拥有非常大的 自 由裁量权
,

仲裁程序的提起与否完全依赖于

主管当局的意愿
。

如果主管当局

不同意仲裁
,

将使某些税收争议

得不到解决
,

从而无法避免双重

征 税
。

大部分税收协定中的仲裁条

款没有要求仲裁员必须是公正的

和独立的
,

他们甚至可以是进行

先前的相互协商的税务官员
。

法

德协定补充议定书和欧共体仲裁

公约在这一点上更明确了
,

因为

他们称缔约 国任命的 仲裁员为
“

代表
” 。

在三人组成的仲裁庭

中
,

国家任命的仲裁员数量 ( 国

家的
“

代表
”

) 超过独 立仲裁

员的数量
,

就可能使得程序不像

仲裁而更像是调解
,

因为不是国

家授权第三方做出有拘束力的裁

决
,

而是双方国家的代表在第三

人的主持下进行讨价还价
。

在形式上
,

纳税人并不是国

际税收协定争议的 当事方
,

所以

也并不是国际税收协定争议仲裁

程序的当事方
。

但在多数包含仲

裁条款的税收协定中
,

纳税人不

得不事先同意仲裁程序本身以及

书面同意受其结果的约束
,

并且

对于税收仲裁的结果
,

纳税人可

能比主管 当局拥有更大的利益
。

纳税人没有参与税收协定争议仲

裁程序的充分权利
,

不能及时了

解程序的进展
,

裁决的依据
,

很

难认为这个程序是完善的
。

许多税收协定中的仲裁条款

对于仲裁程序不同阶段都缺乏时

限的规定
,

比如任命仲裁员 的时

限
、

启动仲裁程序的 时限
、

做

出裁决的时限等等
,

这种拖拖拉

拉完成的仲裁程序所花费的时间

可能 比相互协商程序还长
。

对于

纳税人而言
,

这种
“

迟到 的正

义
”

可 能已 经与事无补
。

现有的仲裁条款对于仲裁庭

的裁决缺乏控制机制
,

既没有规

定撤销仲裁裁决的理由
,

也没有

规定撤销仲裁裁决的机构
。

受到

仲裁庭成立有缺陷
、

仲裁庭越权

或严重违反基本程序规则
、

仲裁

庭成员受贿或偏袒等原因影响的

仲裁裁决
,

如果发生终局 的效

力
,

可能会损害争端解决程序的

合法性和公正性
。

如果把仲裁裁

决的撤销权交给缔约国国内法院

行使的话
,

则可能导致同一仲裁

裁决在不同 国 家受 到不 同地对

待

有学者指出
,

有效地税收仲

裁须具备 四个基本要素
:

门 )

缔约国对仲裁必须做出不可撤销

的承诺
,

而不是仅仅表示仲裁的

良好意愿
; ( 2 ) 纳税人必须享

有 提 起 和参 加 仲 裁 的 权利
;

( 3 ) 裁决对纳税人和财政 当局

同样具有拘束力
,

遇到国内司法

或行政程序中的异议时具有已决

的效果
; ( 4 ) 必须有一定的控

制机制保障仲裁程序的公正
,

防

止不确定的或是程序上不公正的

裁决
。 ¿根据这些标准

,

现有的

仲裁条款很难说是有效的
。

撼翔麟圈翻目翻曰睑翅圈围困翻圈目

国际税收仲裁制度的完

善

虽然国际税收仲裁在现阶段

还存在 一些 问题
,

但是
,

不 能

因为一个制度的不完善而否认这

个制度的先进性
。

客观来说
,

如

果能完善税收仲裁程序
,

给予其

充分的保障和内部控制
,

应该说

仲裁在解决某些国际税收协定争

议方面比国 内法院和缔约国主管

当局的相互协商更有效率
,

更能

实现缔约国双方通过订立税收协

定所希望达到的 目标
。

这也可以

解释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国家在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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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边或多边税收协定中引人了税

收仲裁条款
。

0 E C D 财政事务委员会对国

际税收仲裁的看法也在不断发展

之中
。

其于 1 9 8 4 年发布的一份报

告认为
, À现阶段不适合于推荐

仲裁程序 ;
但是

, 0 E c D 协定范

本注释表明
, Á 仲裁是解决主管

当局没有消除双重征税的潜在问

题的一种方法
; 1 9 9 5 年的 《转让

定价指导准则》指出
,  1 9 8 4 年

以来的实践发展说明应该重提国

际税收仲裁问题
,

财政事务委员

会同意就此主题进行研究
,

并以

研究结论补充 《指导准则 》的

规定
。

国际税收仲裁制度的发展

和完善 已经受 到 日益密切地关

注

为了发挥国际税收仲裁快速

有效解决争议的特点
,

应着眼于

以下几个方面
:

1
.

程序的启 动
。

相互协商程

序充分尊重缔约国的主权
,

并使

争议焦点变得足够具体
,

使仲裁

成为可能
,

所以仲裁仅能在相互

协商程序被证明不成功后才能考

虑
。

但是
,

应当为相互协 商程

序明确时限
,

防止程序的拖延
。

即使缺乏主管当局之间的一致同

意
,

任何一个缔约国都可以将未

决的争议交付仲裁
,

同时赋予受

到影响的纳税人提起仲裁 的权

利
,

以保证争议能够得到最终地

解 决
。

2
.

应当明确仲裁员的公正性和

独立性
。

缔 约国可 以任命仲裁

员
,

但是独立的仲裁员人数一定

要 超过 国家 的
“

代表
” 。

考虑

到税收争议的专业性和复杂性
,

仲裁庭最好由税务专家和精通程

序规则的律师共同组成
。

3
.

受到影响的纳税刀 i立更多地

参与到仲裁程序中
,

他们应该有

机会向仲裁庭提交相关的信息和

资料
,

向仲裁庭发表 自己对案件

的意见和看法
,

做出 口头或书面

的答辩
,

并对有关缔约国提供的

答辩或证据做出回应
。

仲裁庭的

进程应该通知他们
,

仲裁庭的裁

决也应该向他们做出相应的解释
。

4
.

建立起仲裁程序的时间表
,

程序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严格的时

间限制
,

防止缔约国拖延时间以

阻碍仲裁的进行
。

个案建立程序

规则有利于根据案件的难易
、

繁

简不同而有所侧重
,

但是一定要

遵循基本的程序规则
,

给予双方

主管当局陈述意见
、

提供文件的

权利
。

5
.

设置仲裁裁决的控制机制
,

明确规定可以撤销仲裁裁决的理

由
,

如
:
仲裁庭超越权限 ; 严重违

反基本程序规则 ; 仲裁协议无效 ;

仲裁庭成员受贿或偏祖等等
。

确

立撤销仲裁裁决的机构
, O E C D 在

1 9 9 5 年曾提出 以其财政事务委员

会作为税收协定仲裁裁决的复核

机构
,

但学者们对这个建议的现

实胜法纳令卜科徒
。

目前比较卿行的力
、

法是
,

仍然由有关缔约国协商组

成临时性的复核委员会来处理仲

裁裁决的撤销申请
,

这种尊重当

事国主权的办法
,

可能更容易为

当事国所接受
。

口脚毯翻圈圈. 幽目. . 曰圈圈翻目圈翩曰日

结 语

现存的国际税收仲裁完全缺

乏制度框架
,

为纳税人提供的法

律保障极为有限
,

而且没有被实

际演练过
,

但是在最近几十年里
,

它却出现在越来越多的税收协定

中
,

个中原委引人思索
。

笔者认

为
,

引人国际税收仲裁的多数国

家并不是盲 目的
,

而是看好这一

制度在解决国际税收协定争议方

面的公正性和有效性
。

虽然存在

种种问题
,

但各国期望未来实践

和理论的发展能够使这一制度变

得完善和可靠
。

留

À OEc。
, 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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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a ra石3
,

at 25
,

19 84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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